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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辦之推動跟蹤騷擾防制法之研討會







立法狀況─過去與現在

過去 相關處罰規定 現在 增訂之條文

跟蹤騷擾行為 ─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
（不當跟追）
─刑法恐嚇罪、強制罪
（打無聲騷擾電話）

民國110年11月由立法院三讀通過「跟
蹤騷擾防制法」，並制訂「跟蹤騷擾
罪」。民國111年6月1日正式施行

攝錄性影像及
製作不實性影
像

─刑法第315條之1竊拍罪
─第315條之2散布竊拍影
像罪
─刑法第235條散布猥褻
物品罪處罰

民國112年1月7日三讀通過，修正刑法
第10條第8項，增加「性影像」之定義、
增訂刑法第28條之1「妨害性隱私及不
實性影像罪」。



跟蹤騷擾防制法立法模式

◼ 「警察介入」在先、「司法介入」在後的混合模式，另外併合「犯罪
化模式」（模仿日本立法方式）

◼ 先以「警察介入」：警察應依職權或被害人請求，核發「書面告誡」
，必要時，採取必要措施（第4條第2項）。不服者，受通知後10日內
，經原警察機關向上級警察機關表示異議（第4條第3項）。

◼ 後以「司法介入」：書面告誡後二年內，再為跟蹤騷擾者，被害人得
向法院聲請保護令（第5條第1項）抑或檢察官或警察機關得依職權向
法院聲請保護令（第5條第2項）。惟家暴案件仍依家暴法聲請。

◼ 跟蹤騷擾案件，目前約6成案件與家暴事件（包含恐怖情人）重疊



對警察介入之正、反不同意見

◼ 效法日本法：日本文化中，只要警察介入調查跟蹤騷擾事件之後，加
害人通常會停止騷擾

◼ 優點：快速提供保護。

◼ 缺點：1、警察誤判可能性高，往往還來不及仔細查證，即因為媒體、
輿論之未審先判，或民意代表之壓力而產生冤、錯、假案

◼ 2、與家暴事件類似，雙方互為加害人、被害人之比例極高

◼ 現行法之困境：核發「書面告誡」的過程，有因查證困難、互為行為
人、因媒體輿論之未審先判、民意代表之壓力，即容易產生冤、錯、
假案。10日異議期，過於短暫，建議修法延長之。



犯罪化模式

◼ 一、第18條制第1項跟蹤騷擾罪（德國法模式）

◼ 實行跟蹤騷擾行為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
十萬元以下罰金。（須告訴乃論）

◼ 二、第18條第2項加重跟蹤騷擾罪

◼ 攜帶凶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
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（可預防性羈押）

◼ 三、違反保護令罪（第19條）：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
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（可預防性羈押）



跟蹤騷擾行為之定義

◼第3條 本法所稱跟蹤騷擾行為，指以人員、車輛、工具、設備、電子通訊
、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，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
有關之下列行為之一，使之心生畏怖，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：

一 監視、觀察、跟蹤或知悉特定人行蹤。
二 以盯梢、守候、尾隨或其他類似方式接近特定人之住所、居所、學校、工作場所
、經常出入或活動之場所。

三 對特定人為警告、威脅、嘲弄、辱罵、歧視、仇恨、貶抑或其他相類之言語或動
作

四 以電話、傳真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設備，對特定人進行干擾。
五 對特定人要求約會、聯絡或為其他追求行為。
六 對特定人寄送、留置、展示或播送文字、圖畫、聲音、影像或其他物品。
七 向特定人告知或出示有害其名譽之訊息或物品。
八 濫用特定人資料或未經其同意，訂購貨品或服務。



實體與網路跟蹤騷擾

◼ 實體跟蹤、騷擾：趨近人身、接近被害人生活領域之特性
，除了行動自由可能受到影響之外，對於被害人生命、身
體的潛在威脅較高。

◼ 網路騷擾：網際網路上的資訊流通，具有散布快速之特性
，此等網路騷擾行為固然不至於直接造成被害人生命、身
體、行動自由的危害，但卻會對被害人的精神、心理產生
長久且深遠的傷害。

◼ 惟二者均使人心生畏懼。



必須對「特定人」為之

◼ 1、跟騷法保護的法益，乃個人法益，並非不特定多數人之公共利益，
因此倘若所進行之騷擾行為，乃對公眾為之，例如直播主在直播時宣傳
有關性別歧視的言論；或分別針對不同之數人，例如假冒徵家教，各自
面試A、B、C時，分別進行言語性騷擾，不屬之（但可能成立性騷擾）

◼ 2、立法理由：若非針對特定個人或對象，而係針對某特定或不特定之
族群為仇恨、歧視言論者（仇女、仇男言論），無本法適用。

◼ 3、立法理由：嚇阻跟蹤後而進行殘暴殺人之事件。

◼ 必須注意的是，殺人者之跟蹤動機與單純跟蹤騷擾不同，本法未必能達
到嚇阻重大犯罪之目的。殺人的預備行為，通常先為跟蹤、騷擾、埋伏



反覆或持續

◼ 1、反覆性：多次實行同一行為或不同款之跟蹤騷擾行為

◼ 2、持續性：接連不斷，或持續多次行為。

◼ Q：「偶然一次」是否該當？根據立法理由，本法所稱反覆或持續
，係謂非偶然一次為之。

◼ 應區分「網路」與「非網路」之跟蹤騷擾。實體跟蹤騷擾，須持續
一段時間，或多次為之。僅偶然發生一次，並不屬之，因為無法認
定是跟蹤、騷擾，或是雙方有糾紛。網路騷擾，則即便貼文只是一
次性的行為（例如：以他人名義刊登性交易廣告），只要違反意願
不下架，亦屬之，此乃以不作為方式為之。但學說上有不同意見。



違反其意願

◼ 所謂違反意願，解釋上不以違反「明示意願」為限，亦包含
可得推定的意願。

◼ 此處所稱「可得推定之意願」，原則上應以「平均被害人」
標準檢視。

◼ 判斷的重點，應該在於行為人是否顯露出不尊重被害人反對
的意願，或對被害人的想法採取漠視而無所謂的心態。例如
為了追求天天站在被害人工作場所觀察被害人，長達數年。



與性或性別有關

◼ 本法主要參考日本跟蹤騷擾防制法（具愛戀、喜好、怨恨之意圖）

◼ 立法理由：跟蹤騷擾行為主要源自迷戀、追求（占有）未遂、權力與
控制、性別歧視、性報復或性勒索等因素，是類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跟
蹤騷擾行為人，無視對方意願施加大量關注甚至意圖控制，其行為顯
示將被害人當成自己的附屬品，因而具有發生率、恐懼性、危險性及
傷害性四高特徵，爰本法以防制性別暴力為立法意旨，並以「與性或
性別相關」定明行為構成要件；至有無該當跟蹤騷擾行為，應一併衡
酌被害人主觀感受，並以「合理被害人」為檢視標準。

◼ 排除討債、消費糾紛、鄰里吵架、新聞記者跟追等情形



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例子

◼ 例1：男女朋友分手後，不斷發簡訊、電話，寄送電子郵件給他方；到
住家或辦公室門口等候（恐怖情人）

◼ 例2：網友出於愛戀在臉書上利用不同的帳號與名字，到某主持人臉書
、IQ上留言、私訊，一日達一千多通私訊（違反意願追求）。

◼ 例3：「復仇性色情」之性影像進行網路騷擾、上傳私密影片到色情網
站、以被害人名義創設社群帳號談論性話題（另成立性影像相關犯罪）

◼ 例4：單純散佈他人「性影像」，即屬「與性有關」

◼ 但以下不屬之：追討債務、消費糾紛狂打客服電話或寫EMAIL；徵信社
跟蹤；鄰里糾紛



使心生畏佈，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

◼ 1、倘非令人心生畏佈，而僅是感覺不舒服、不愉快，並不屬之。例
：在大賣場因排隊糾紛，甲拍攝乙插隊的行為；網紅甲在直播時，
辱罵網紅乙「胸大無腦」。

◼ 2、不一定要實實際上影響他人生活方式，只要能具體指出一些受干
擾之徵兆，例如被害人之精神疾病或壓力是受跟蹤騷擾行為而來。

◼ 3、採取「合理被害人」標準或「平均被害人」，即客觀性標準，非
被害人主觀標準。亦即，一般人在受到這樣程度、方式的跟蹤騷擾
行為，是否也會感受到精神壓力而加以判斷。

◼ 4、尚須「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」，例如提前一站或二站
下車、提前或延後離開上班處所、改變行動路線、要求朋友陪伴、
因跟蹤騷擾而罹患身心症、變更社群網站之使用行為等。



刑法妨害性隱私與不實影像罪

◼ 2023年1月7日通過刑法修正案：

◼ 1、增訂第10條第8項「性影像」定義

◼ 2、增訂第319條之1未經同意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

◼ 3、增訂第319條之2以強制手段攝錄他人性影像罪

◼ 4、增訂第319條之3未經他人同意無故重製、散布、交付、
公然陳列、以他法供人觀覽其性影像罪

◼ 5、增訂第319條之4意圖散布以電腦合成製作他人不實性影
像罪（網紅小玉條款）



立法總說明

◼ 1、鑒於當前處於網際網路高度發展之時代，資訊傳播快速，若有不
法人士未經本人同意攝錄與性相關之影像或電磁紀錄，並將其上傳至
網際網路，不僅嚴重侵害被害人之隱私權、名譽權及人格權等權益，
亦將對被害人之生活造成極大影響，且相關性影像一旦上傳至網路上
，將難以全面下架，其造成之傷害甚鉅。（持續性傷害）

◼ 2、數位科技技術發展迅速，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不實性
影像之惡性案件頻傳，此行為亦將嚴重影響被害人之名譽、隱私、人
格權等，不得不重視，為免上述之惡性案件不斷發生，爰擬具「中華
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。



保護法益

◼ 1、「未經本人同意攝錄性影像」或「未經本人同意上傳性影像」，乃
保護「隱私權」不受侵害。類似於德國刑法第201a條製作他人私密領域
影像罪， 其所要保護者乃「一般人格權」，包括保護他人隱私不受侵
擾的禁忌領域與「資訊自主權」。

◼ 2、無故攝錄或散布性影像罪保護的「隱私權」，必須限於「真實事件
」影像，不包含偽造、虛構、杜撰之影像或事件（動漫不屬之）。

◼ 3、第319條之4深偽技術所製作之性影像，例如「網紅小玉」所合成之
名人性影像，並非建立在「真實事件」之上，因此學說上認為，「深偽
條款」乃侵害「名譽權」。



【約砲驚魂】
◼ 甲男為公司主管，與新進女員工乙女約砲。在進行性交行為
過程中，乙女未經甲男同意，以手機拍攝二人性交畫面。事
後乙女回去檢查畫面，發現僅拍攝到二人性交過程中，私密
部位的局部畫面，甲男的臉孔拍攝得不清楚。乙女遂利用電
腦合成技術，以電腦技術將網上甲男的頭部影像，銜接至甲
男的性交畫面上，使人可以清楚辨識甲男全身。

◼ 乙女隨後再以AI影像生成技術，製造甲之裸體影片，並
將該合成影像放到網路上，供人觀覽。試問：乙女之刑事責
任如何？



性影像之定義（刑法第10條第8項）

◼ 稱性影像者，謂內容有下列各款之一之影像或電磁紀錄：

◼ 一、性交行為。醫療行為如陰道內診、由肛門進行大腸鏡檢查等，倘
若被無故攝錄、重製、散布等，亦可能造成他人性隱私之侵害，故仍
屬本款之性影像。

◼ 二、性器或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。

◼ 1、依一般通常社會觀念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而言，例如臀部、肛門
、女性乳頭。（偷拍著內褲之群底風光不屬之）

◼ 2、著泳衣或內衣之影像不屬之；倘若衣物之素材可使隱私部位透明
可見，或露出性器官或隱私部位，足以激發性慾或羞恥者，則仍有該
當本款之餘地。



性影像之定義（刑法第10條第8項）

◼ 三、以身體或器物接觸前款部位，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
為。例如以親吻、撫摸方式或以器物接觸前開部位之內容（手淫、以
舌頭舔性器官）。不管是自己為之（例如自慰）或由他人為之者，均
屬之。

◼ 四、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。

◼ 1、本款屬概括條款。2、未如前面3款清楚出現「性交行為」或性器官
，但客觀上足引起性慾或羞恥，仍應構成性影像。例：攝錄他人著有
內褲之自慰行為，或因攝錄角度未能呈現性交行為全貌，或將性交行
為以打馬賽克方式遮掩，或對他人臉部射精行為等。



319之1未經同意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

◼ 1、照相、錄影、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「攝錄」：常見方式，以
手機、電腦、平板電腦、照相機、錄影機等照相、錄影方式為之。
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◼ 2、未經同意：被害人之同意，屬阻卻構成要件之同意。兒少之同意
拍攝，仍成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1項之拍攝兒童或
少年之性影像罪。

◼ 3、無故：係指無正當理由之謂。「有故」而攝錄，並不成立本罪，
例如緊急情況下之醫療行為。



319之2以強制手段攝錄他人性影像罪

◼ 本條處罰「非和平」手段之攝錄，包含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
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。刑度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◼ 強暴、脅迫、恐嚇：主要涉及行使強制手段，例如討債集團
持刀威脅他人脫衣並攝錄性影像。

◼ 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：例如以催眠術、迷藥、毒品、將
他人灌醉等方式，進行攝錄行為。

◼ 趁他人處於睡眠、昏迷或不知情的情況，由於未以「積極方
式」使人陷於無意識狀態，均應根據第319條之1論處。



319之3無故重製、散布他人性影像罪

◼ 本條乃針對「復仇性色情」無法可罰之漏洞而定。本條制訂之前，對
於「同意攝錄，不同意散布」之情形無法可管。

◼ 「攝錄」之刑罰較輕，但「揭露」性影像，例如未經他人同意，無故
重製、散布、播送、交付、公然陳列，或以他法供人觀覽，或販賣，
刑度較重，可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然而，「無故攝錄在先、重製散布
在後」之行為，刑度更重，為6月以上、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◼ 重製：針對非攝錄之其他製作行為。例如將原始攝錄之影像進行拷貝
、複製、截圖、加工（打馬賽克弱化性影像），或如【約砲驚魂案】
中以網路真實照片加工，以強化性影像）。

◼ 以電腦合成技術製造「不實」之性影像，屬第319之4



第319條之4製造、散布電腦合成不實性影像

◼ 所規範的性影像，乃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而製作之「不
實性影像」。例如以電腦合成技術，或是深度偽造技術，或
是AI生成式技術而製造之性影像。手工繪製、動漫不屬之。

◼ 特性：深度偽造之性影像，並非個人真實發生之性隱私資訊
，故非「隱私」；但易使人誤會該性影像為本人真實之性影
像，使人難堪，貶抑個人社會評價。

◼ 故此等行為並非揭露他人隱私資訊，而是造成個人之社會評
價或社會形象遭到貶損，屬妨害名譽範疇。



對製作、散布不實性影像之處罰

◼ 本罪對於不實性影像之處罰，訂有二種行為態樣，

◼ 1、意圖散布、播送而「製作」不實性影像；2、「散布、播
送、交付、公然陳列，或以他法供人觀覽前項性影像」。

◼ 二者行為態樣雖不相同，但法定刑度一樣，均可處5年以下有
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◼ 【約砲驚魂案】 另可成立違反個資法。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
條第1款關於「個人資料」之定義，包含了「個人臉部長相特
徵」，屬得以直接識別該個人之個人資料。



感謝聆聽
敬請指教


